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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凯伦股份”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

其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并授权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持续督

导事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凯伦股份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

查，核查情况和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4,000 万

元向安徽点金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金石科技”）增资，认缴点金石科

技新增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增资款中超出其认缴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点金石科技新进股东，并持有点金石科技 9.0909%的

股权。 

（二）关联关系说明 

点金石科技大股东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的投资人为况富意先生，况富意

担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卢礼珺女士配偶李全营先生控制的企业安徽美控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基于审慎考虑，公司认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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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2月 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其他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AC6FKX74 

投资人：况富意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学成路 18号附 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

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代

理,贸易经纪,图文设计制作,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个

人商务服务,办公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翻译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人名称 持股比例 

1 况富意 100.00% 

合   计 100.00% 

关联关系：安徽点金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股东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的

投资人为况富意先生，况富意担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卢礼珺女士配偶李全营先生

控制的企业安徽美控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基于审慎考虑，认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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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增资中所涉及的其他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佳鑫诺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CRUH6M12 

出资额：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3年 8月 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猛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子元器件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

术玻璃制品制造；建筑用石加工；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比例 

1 李猛强 执行事务合伙人 26.00% 

2 况富意 有限合伙人 33.00% 

3 姜薇 有限合伙人 10.00% 

4 刘顺立 有限合伙人 10.00% 

5 杨争战 有限合伙人 10.00% 

6 孙才红 有限合伙人 8.00% 

7 赵勇 有限合伙人 3.00% 

合   计 100.00% 

关联关系：上海佳鑫诺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上海佳鑫诺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杨争战 

身份证号码：310110************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 

关联关系：杨争战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杨争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钱茂荣 

https://www.qcc.com/pl/p8007dffa0e40632a82b5ee4b4b4fe1c.html
https://www.qcc.com/pl/pr136628eaabb00082bc273d0fb1d850.html
https://www.qcc.com/pl/pr2c0744b1045188b04c0801f52bc14e.html
https://www.qcc.com/pl/pr4bf7af7421b1a3348164741adb2a75.html
https://www.qcc.com/pl/pr49b4fccf57d6e84893b17df59e869c.html
https://www.qcc.com/pl/pr38f24e9f7e21584fc14a414be48f06.html
https://www.qcc.com/pl/pr1a88315f51688cf4475792577413ce.html
https://www.qcc.com/pl/pr6b3aa2859af156fac617f136b643f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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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320525************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关联关系：钱茂荣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钱茂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蔡剑平 

身份证号码：332623************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 

关联关系：蔡剑平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蔡剑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点金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8MA8QDY0N7J 

法定代表人：杨争战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高安街道经六路西侧办公楼一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节能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材料成型机械制造；非金

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选矿；建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点金石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https://www.qcc.com/pl/pr9b43c3ce1be8c50101cdc087d1d58a.html
https://www.qcc.com/pl/pr9b43c3ce1be8c50101cdc087d1d58a.html
https://www.qcc.com/pl/pr9b43c3ce1be8c50101cdc087d1d58a.html
https://www.qcc.com/pl/pr49b4fccf57d6e84893b17df59e869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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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60.00% 

2 杨争战 19.00% 

3 上海佳鑫诺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4 钱茂荣 6.00% 

5 蔡剑平 5.00% 

合   计 100.00% 

（2）本次交易后，点金石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54.55% 

2 杨争战 17.27% 

3 上海佳鑫诺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9% 

4 钱茂荣 5.45% 

5 蔡剑平 4.55% 

6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9.09% 

合   计 100.00% 

（3）标的公司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360,702.97 

负债总额 1,683,761.77 

净资产 32,676,941.20 

项目 2023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00 

净利润 -1,973,058.80 

（4）标的公司权属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点金石科技，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点金石科技的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点金石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基于点金石科技经营发展现状及经营计划等进行

的综合判断，参考行业可比交易，由交易各方充分协商，遵循了公平、公允、自愿、

https://www.qcc.com/pl/pr6b3aa2859af156fac617f136b643f9.html
https://www.qcc.com/pl/pr9b43c3ce1be8c50101cdc087d1d58a.html
https://www.qcc.com/pl/pr6b3aa2859af156fac617f136b643f9.html
https://www.qcc.com/pl/pr9b43c3ce1be8c50101cdc087d1d5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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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凯伦股份拟与安徽点金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签署《增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公司）：安徽点金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原始股东）： 

(1) 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2) 况富意  

(3) 杨争战 

(4) 蔡剑平 

(5) 上海佳鑫诺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钱茂荣 

丙方：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投资方案 

各方同意，公司的本次增资前估值为人民币 400,000,000 元整（大写：肆亿元

整），本次增资后的估值为人民币 440,000,000 元整（大写：肆亿肆仟万元整）；丙

方以合计人民币 40,000,000 元整（大写：肆仟万元整）（“增资价款”）认购公司

新增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00,000 元整（大写：壹仟万元整），对应本次增资

后公司合计 9.0909%的股权，剩余部分合计 30,000,000 元整（大写：叁仟万元整）

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的具体安排如下（单位：元/人民币）： 

本轮投资方 增资价款 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资本公积金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10,000,000 30,000,000 

合计 40,000,000 10,000,000 30,000,000 

（三）业绩承诺及回购条款 

安徽点金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况富意承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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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4 年度、2025 年度、2026 年度分别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当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值，下同）不少于 2,000万元、

5,000 万元、11,000 万元。 

如公司在上述三年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1.26 亿元（1.8 亿元*70%）的，本轮投

资方有权要求公司、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况富意三方或其中任意方（以下称“回

购义务人”）以现金方式回购本轮投资方在本轮投资下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回购价

格为本轮投资方本轮投资价款 4,000 万元加上以 6%/年单利计算的利息（利息自相应投

资款支付之日起计算）。 

回购义务人应当在本轮投资方通知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向本轮投资方足额

支付前述约定的回购价款，公司、重庆宝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况富意就该等回购义

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条款及保证和承诺的，则构成违约。因任何一方违反在本协

议中约定情形的，守约一方应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本协议的违约，并且违约方应在通

知发出之日起的三十（30）天内对其违约情形予以补救，如果该三十（30）天届满时

违约方仍未对违约予以补救，则对于守约方所承受的实际损失，违约方应向守约方作

出赔偿。 

无论本协议是否存在相反约定，(i)甲方或乙方违反其各自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

何陈述、保证、承诺、约定或义务的，应当分别向本轮投资方承担赔偿责任，只有甲

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违约行为是由于乙方存在故意隐瞒或欺诈所导致的情形下，本

轮投资方才有权要求乙方与甲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ii)除非乙方存在故意隐瞒或欺

诈，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向本轮投资方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其届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权为限。 

（五）合同的变更、解除 

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应经各方另行协商，并就修改、变更事项共同签署书面

协议后方可生效。 

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可解除：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共同以书面协议解除；若各

方未在本协议签署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或各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日期完成本次增

资（以本次增资完成日为准）的，则本轮投资方有权提前至少十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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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其他各方解除本协议，并于通知中载明解除生效日期。 

提出解除协议的一方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通知在到达其他各方时生效。 

解除的效力： 

当本协议依上述第 9.2 条解除后，若届时本轮投资方已支付增资价款，则公司应

当在第 9.2条约定的协议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本轮投资方返还全部已支付增资

价款。 

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协议签署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或各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

日期未能完成本次增资（以本次增资完成日为准）而本轮投资方依上述第 9.2.2 条解

除本协议的，如届时本轮投资方已经向公司支付了增资价款，公司应在第 9.2.2 条约

定的协议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本轮投资方返还全部已支付增资价款。 

本协议解除后，除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项下

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即告终止。一方对其他方在本协议项下或对于本协议之解除没有其

它任何索赔权利，但按本协议第八条和第九条应承担的责任除外。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本次对投资是基于产业布局考虑，通过积极探索战略合作、对外投资等模

式，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

的需要。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

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在实际运营中还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资金管理、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遵循积极、谨慎的原则建立完善的投资决策机制、

内部控制制度，做好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投资事项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未发生关联

交易事项。（不含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金额）。 

八、监事会意见 



9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如下：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我们对该事项涉及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充分的

审查，听取了有关人员对上述情况的介绍，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陈杰 

 

                                     

                                    陈定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日 

 

 

 


